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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为参股公司台州市黄岩联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具体事宜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小额贷款公司向浙江省内银行（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在浙

江的分支机构）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三年（自其银行融资发生之日起），占公司

经审计的 2012 年末净资产的 4.7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2014年3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

担保事项需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为公司参股公

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西

街社区 7、9、11 号，法定代表人张贤桂，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

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经省金融办批准的



其它业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650.40 万元，净

资产 14,699.53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44.15 万元，净利润

180.31 万元（以上数据经浙江华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089.99 万元，净资

产 15,117.55 万元；2014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81.87万元，净利

润 418.0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系 

小额贷款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出资 3,000 万元，股权比例

为 30%，为其主发起人。公司高级副总裁张贤桂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系关联担保。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人名称：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台州市黄岩联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三年（自其银行融资发生之日起） 

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同时，将由小额贷款公司对

公司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是公司为参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最大担保额度,

为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额度内,将按实际担保金额签署具体担保协

议。 

四、董事会意见 

当前国家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为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机遇,可在严控贷款业务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和拓

展贷款业务。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较为严格细致的监督

管理，不断规范其经营。而小额贷款公司坚持风险严控、稳健经营，

夯实基础、加快发展；且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由公司指定委派，能

及时掌握发展目标并了解其日常经营情况，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

较小。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能够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

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避免违规担保行为，保障公司的资产

安全。 

2、公司为参股公司台州市黄岩联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该公司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符合其正常经营的需要。在当地有

关政府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较为严格的监督管理和小额贷款公司自

身的规范稳健经营下，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同时小额贷款

董事长为公司委派，能及时掌握了解其日常经营情况，我们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

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4,469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2012

年末净资产的6.86%，其中对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4,469万元。 

若本次对外担保生效，则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50亿元（其中对进出口公司担保不超过3亿元，对江苏联化担保不

超过4亿元，对永恒化工担保不超过1.50亿元，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

不超过1亿元），占公司经审计的2012年末净资产的45.03%。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

下的其他关联方、其它任何法人和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